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黃委員國昌：主席、各位列席官員、各位同仁。首先請教部長，今年 1 月時，貪

瀆法官胡景彬假釋事件引起社會軒然大波，那時候我一直沒有機會公開請教法務

部，雖然私下你們次長跟矯正署署長一直來找我說明並提供一些資料，但是那些資

料我越看越不懂，對於貪瀆的法官，整個國家耗費相當多的偵查人力與司法審判過

程，才有可能定罪，結果好不容易定罪之後，終於把這位司法敗類繩之以法，但是

法務部卻輕縱，把人給放出去了，我請教部長針對胡景彬的案子，你們在假釋審查

的時候是從嚴審核，還是從寬審核？ 

 

主席：請法務部邱部長說明。 

 

邱部長太三：主席、各位委員。我們都是依法審核。 

 

黃委員國昌：你們矯正署署長跟我說的是從寬審核，無論是書面資料或是當面跟我

說也好，都說是從寬審核。請部長看一下，依照你們頒布的標準，他是否符合你們

從寬審核的要件？他符合你們從寬審核要件的哪一項？ 

 

邱部長太三：首先我先作案情的澄清，第一、他貪污的部分現在還沒有判刑確

定…… 

 

黃委員國昌：部長，對不起，請你針對我的問題回答，他是從寬審核還是從嚴審

核？你現在說他是依法審核，那我現在就跟你講，你們矯正署署長當著我的面所提

出來的書面資料都說是從寬審核，所以我現在具體的問題是他是按照什麼樣的標準

從寬審核？針對貪瀆法官可以在假釋申請時從寬審核嗎？ 

 

邱部長太三：基本上我們無法針對所謂特定的對象，而是整體的假釋政策到底是採

取什麼樣的標準，基本上都有…… 

 

黃委員國昌：請你看一下假釋審核參考原則對照表，這是否是法務部頒布的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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邱部長太三：對。 

 

黃委員國昌：我現在請教的是胡景彬是採取左欄的從寬審核，還是右欄的從嚴審

核？請問是從嚴，還是從寬？這個表不是我自己編的。 

 

邱部長太三：這是由假釋審查委員會按照他們…… 

 

黃委員國昌：這個案子從發生到現在，你還沒有去了解嗎？ 

 

邱部長太三：有。 

 

黃委員國昌：根據你的了解結果，他們是從寬審核，還是從嚴審核？ 

 

邱部長太三：基本上都是按照他們表件的相關資料，包括…… 

 

黃委員國昌：對嘛！你必須要有個標準，請問是從寬審核，還是從嚴審核？ 

 

邱部長太三：沒有所謂的從寬審核，還是從嚴審核，就是依法辦理。 

 

黃委員國昌：沒要所謂的從寬審核，從嚴審核？部長，對不起，我很誠懇地在問您

問題…… 

 

邱部長太三：我也很誠懇的在回答。 

 

黃委員國昌：這項標準是你們訂定的，所以你是從寬審核，還是從嚴審核？ 

 

邱部長太三：基本上我剛才已經講過了，是由假釋審查委員會的委員，且包括外聘

委員，他們按照他們所提供的相關資料作審核。 

 

黃委員國昌：部長，我直接跟你講，我在這邊講話，我從來不說謊，你回去問清楚

這是否是從寬審核？我現在第一個質疑的就是憑什麼是用從寬審核？ 



 

邱部長太三：我不認為針對他有所謂的從寬審核，而是在於假釋的政策…… 

 

黃委員國昌：針對胡景彬這樣一個假釋的決定，部長你認不認同？ 

 

邱部長太三：只要他是按照相關的規定跟依據，那我們當然一定要接受。 

 

黃委員國昌：現在整個假釋的決定是否在法務部內部的程序所作的。 

 

邱部長太三：基本上是由各監獄組織一個假釋審查委員會，審查完了之後…… 

 

黃委員國昌：所以現在是在法務部裡面的行政權做的，我說得沒有錯吧？ 

 

邱部長太三：是由矯正署，因為它可以獨立來做這樣的事。 

 

黃委員國昌：法條上面假釋的要件是要有悛悔實據，請問按照您的了解，矯正署認

定胡景彬有什麼悛悔實據？ 

 

邱部長太三：他會根據監獄裡面所有的戒護人員、教化人員等所做的相關紀錄資

料，而且是每個月或是定期所做的資料。 

 

黃委員國昌：我具體的跟部長講，辦理假釋的流程必須符合行刑累進處遇條例連續

三個月 3 分以上，然後還要經過監務委員會複核通過，然後再報請假釋，最後才

到部長剛才所講的假釋審查委員會，我們來看看胡景彬先生的狀況，他滿足連續三

個月 3 分以上是在 2016 年 12 月，我用紅筆框起來，10 月時第一次達到 3 

分，11 月時第 2 次達到 3 分，12 月時才第 3 次達到 3 分，結果你們在 12 

月 29 日把分數審核通過之後，法務部矯正署是怎麼幫這位貪瀆法官趕快車的？

在 1 月 2 日連續過三關，第一關監務委員會複核通過 12 月的分數，當天馬上

就幫他報請假釋，又在當天馬上召開假釋審查委員會，這位貪瀆的法官是有什麼特

殊的情狀要讓法務部的矯正署這樣幫他趕快車，一天連過三關？ 

 

邱部長太三：這應該還在監獄的假釋審查委員會吧？ 



 

黃委員國昌：沒有錯啊！ 

 

邱部長太三：所以不是在法務部，而是在監獄的假釋審查委員會。 

 

黃委員國昌：監獄不是你們法務部所轄的嗎？部長，你今天跟我講的，好像監獄不

是你們管的？ 

 

邱部長太三：我們就是訂定相關的法律程序…… 

 

黃委員國昌：對啦，現在我就在跟你挑戰這個法律程序，當天分數審核通過，當天

幫他馬上申請假釋，當天馬上召開假釋審查委員會，你們為什麼這樣幫他趕快車？

部長，這個程序到目前為止，你都覺得依法是 OK 的就對了？ 

 

邱部長太三：基本上他們一定是按照程序，至於說是否妥當，這又是另外一個問

題。 

 

黃委員國昌：再往下看，如果是這個樣子的話，為什麼 12 月 5 日時矯正署已經

預先通知他 1 月的時候他就可以假釋了？在 12 月 5 日時，12 月的分數已經出

來了嗎？ 

 

邱部長太三：基本上矯正署的作業是這樣，如果符合假釋的，他們一定會通知他，

因為他…… 

 

黃委員國昌：請問 12 月 5 日時，他符合了嗎？ 

 

邱部長太三：如果他表現良好，可以預期他下一個月…… 

 

黃委員國昌：所以 12 月 5 日，矯正署通知他的時候，等於是預告他 1 月就可

以報假釋了？ 

 

邱部長太三：如果他 12 月表現良好，他 1 月就有這個權利，他當然可以提出。 



 

黃委員國昌：部長，對不起，針對這件事情，事後你們次長跟矯正署署長來跟我解

釋的時候，他們都說對於這件事情他們感到非常遺憾，內部會再重新檢討，但是我

沒有辦法相信，今天在委員會我公開問這件事情的時候，部長竟然用這樣拗的態度

在面對這個個案。 

 

邱部長太三：我沒有拗。 

 

黃委員國昌：那我再進一步具體的問你，12 月 5 日的時候，請問 12 月的分數

出來了嗎？ 

 

邱部長太三：基本上還沒有出來。 

 

黃委員國昌：既然還沒有出來，憑什麼就可以跟他講，他 1 月就可以假釋了？這

不是先射箭再畫靶，什麼是先射箭再畫靶？ 

 

邱部長太三：我想黃委員也知道，監獄的基本人權就是當他符合規定的時候，他就

可以申報假釋的申請，至於會不會准，通常假釋審查委員會通過假釋申請大約只有

一半的機率，縱使他符合規定。 

 

黃委員國昌：假釋申請是由誰提出申請？ 

 

邱部長太三：當然受刑人有權利提出申請。 

 

黃委員國昌：受刑人有提申請假釋的權利？ 

 

邱部長太三：對。 

 

黃委員國昌：請部長回去問一下你們次長和矯正署署長，他們當著我的面，法務部

提出的書面回函是這位受刑人從來沒有提出假釋申請，為什麼沒有提假釋申請，是

因為他根本沒有提申請假釋的權利，結果您剛剛跟我講的是，這個假釋的申請當然

是受刑人提的，這讓我完全聽不懂。 



 

邱部長太三：我是說他有權利提假釋申請。 

 

黃委員國昌：先停一下，受刑人有申請假釋的權利這件事，請部長再說一次。 

 

邱部長太三：對，他只要符合假釋二分之一的…… 

 

黃委員國昌：今天下午審法案的時候，我們再繼續看，請部長等一下回去請教一下

你們所有部內的人，關於受刑人有提假釋申請的權利，請您回去查清楚之後再來

講。第二個、假釋的申請是獄方幫受刑人提的，受刑人沒有提假釋申請的權利，這

是法律明文的規定，而我所質疑的是為什麼 12 月的分數都還沒有出來，結果卻

已經提前預告他 1 月的時候他就可以假釋，還幫他趕快車，12 月 29 日的時候

就把 12 月的分數先給他，當天是禮拜五，之後年假過了之後，1 月 2 日就連趕 

3 關來幫他把整個假釋的程序都跑完，我這樣講好了，如果針對貪腐法官在辦假

釋的程序過程當中，是先射箭再畫靶，然後還幫他趕快車，享有一般受刑人沒有辦

法的寬點的話，你要這個社會怎麼相信我們有掃除不適任法官的決心？有懲治不法

的決心？這是法務部要給大家交代的。現在我再進一步請教司法院，跟胡景彬同樣

的，在台中地方法院有位曾謀貴法官跟朱姓法官，你們後來是不是把他移到監察院

加以彈劾？大家都知道這兩個人跟胡景彬在臺中高分院，大家交情非常好，一位是

曾謀貴，另一位就是朱姓法官，你們是否把他移送監察院了？ 

 

主席：請司法院葉副秘書長說明。 

 

葉副秘書長麗霞：主席、各位委員。報告委員，對不起，這部分我們趕快了解一下

後，再跟您報告。 

 

黃委員國昌：副秘書長，你對這項業務還不熟，是嗎？這是在今年 1 月的時候，

司法院要展現整肅不法相當大決心的事情，媒體上面全部都有披露啊！ 

 

葉副秘書長麗霞：是。 

 

黃委員國昌：我現在進一步要請教你的事情是，有關曾謀貴不法的行為，你們是什



麼時候發現的？大概你也不會知道，因為你連他什麼時候被移送監察院都不知道

了，所以他什麼時候有不法行為，想必你們也不知道。 

 

葉副秘書長麗霞：對不起，這部分我還要再了解一下再跟委員報告。 

 

黃委員國昌：下午我們進行法條的審查時，看你們是否能進一步提出說明，曾謀貴

不法的行為，你們什麼時候發現的？為什麼批准他在去年 7 月馬上申請退休？在

他退休之後，請問移到監察院即使遭到彈劾，可以給他做什麼處分？ 

 

葉副秘書長麗霞：彈劾可以移送職務法庭。 

 

黃委員國昌：職務法庭可以做什麼處分？ 

 

葉副秘書長麗霞：依照法條，職務法庭目前可以做 5 種處分：就是免除法官職

務…… 

 

黃委員國昌：你不用念法條給我聽，我非常清楚。他退休了可以免除法官職務嗎？ 

 

葉副秘書長麗霞：退休的部分，要看他…… 

 

黃委員國昌：我直接跟副秘書長講，退休之後就無法再免除法官職務了。我再跟您

報告，第二重的是撤職，退休之後也無法撤職。 

 

葉副秘書長麗霞：報告委員，這部分我們現在研擬要修法。 

 

主席：黃委員，可否這樣處理？因為您所關心的議題，其實社會也非常關注，本院

前後也有多位委員對此議題表示關心，所以我請邱部長與副秘書長兩位利用上午的

時間把這個問題準備好，下午黃委員再詢問兩位，好不好？ 

 

黃委員國昌：謝謝主席，我最後總結一句話就好，就是當我們這個社會上看到許多

貪瀆的法官，你們不僅在整個假釋的過程中幫他們趕辦假釋，還提前預告，甚至好

不容易定罪了，卻輕易就把他們放出去了，當我們看到其他的法官在司法院移送給



監察院以前就趕辦退休，那大家就會覺得移送給監察院是在打假球，移到職務法庭

時也沒辦法免除法官職務，也沒有辦法撤職，如果是這樣子，其實司法院早就知

道，而且他所犯下的那些不當的犯罪行為，都是在申請退休以前，你們當初為什麼

會准他退休？類此一而再再而三縱放不肖法官的事情一再發生，縱使我們總統再召

開 10 次司改國是會議，我老實跟部長跟副秘書長報告，真的都沒有用，讓所有

投入司法改革真的非常辛苦的基層法官跟檢察官情何以堪？ 


